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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優先股股份代號：84602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的
2 0 1 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為2019年9月26日的股東通函（「通函」）
及日期為2019年11月7日的補充通函（「補充通函」），當中列載於本行2019年第二次臨時
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供股東審批的各項決議案的詳情。

一、 會議的召開和出席情況

本行董事會（「董事會」）宣佈，臨時股東大會已於2019年11月22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假座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內大街55號本行總行舉行。

有權出席並可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對決議案進行表決的總股份數為356,406,257,089
股。本行並無任何股東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亦無股東根據上
市規則規定須放棄表決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及其股東授權代表共349人，
代表有表決權股份291,493,354,762股，佔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356,406,257,089股的
81.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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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349

　其中：A股股東人數 321

　　　　H股股東人數 28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291,493,354,762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248,945,555,960

　　　　H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42,547,798,802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佔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的比例（%） 81.7868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69.8488

　　　　H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11.9380

註：

1. 出席會議的股東包括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及通過網絡投票出席會議的股東。

2. 根據本行《公司章程》及臨時股東大會情況，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無需由本行優先股股東審議表決。

臨時股東大會採取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表決方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
施細則》等法律法規和《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有關規
定。臨時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會議由執行董事、副行長胡浩先生主持召開。

本行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本行在任監事5人，出席5人。本行董事會秘書官學
清先生出席會議，非執行董事候選人曹利群女士和馮衛東先生列席會議。

為符合上市規則的要求，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
臨時股東大會的監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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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表決結果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所有載於日期為2019年9月26日的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
通知及日期為2019年11月7日的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補充通知內的建議決議
案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臨時股東大會採取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表決
方式。臨時股東大會上所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1. 議案名稱：關於選舉谷澍先生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85,629,214,487 97.9882 5,552,573,431 1.9049 311,566,844 0.1069

2. 議案名稱：關於2018年度董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1,311,307,792 99.9375 61,626 0.0000 181,985,344 0.0625

3. 議案名稱：關於2018年度監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1,311,309,392 99.9375 59,926 0.0000 181,985,444 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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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議案名稱：關於申請對外捐贈臨時授權額度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91,213,880,148 99.9041 92,514,270 0.0317 186,960,344 0.0642

5. 議案名稱：關於選舉曹利群女士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的
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89,743,135,691 99.3996 1,351,092,625 0.4635 399,126,446 0.1369

6. 議案名稱：關於選舉馮衛東先生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的
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表決結果 289,733,438,691 99.3962 1,360,789,625 0.4668 399,126,446 0.1370

上述6項議案均為普通決議事項，獲得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或股東代表所持
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過半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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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有關監管規定，臨時股東大
會對A股中小投資者1就下列決議案的投票情況進行單獨計票，投票情況如下：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贊成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

票數 比例
（%）*

票數 比例
（%）*

1 關於選舉谷澍先生
為中國工商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執行董
事的議案

1,634,817,227 85.5365 265,778,118 13.9060 10,655,800 0.5575

2 關於2018年度董事
薪酬清算方案的議
案

1,900,581,844 99.4418 9,001 0.0005 10,660,300 0.5577

5 關於選舉曹利群女
士為中國工商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非執
行董事的議案

1,797,821,951 94.0652 94,364,693 4.9373 19,064,501 0.9975

6 關於選舉馮衛東先
生為中國工商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非執
行董事的議案

1,797,821,951 94.0652 94,364,693 4.9373 19,064,501 0.9975

* 為佔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A股中小投資者股份總數的比例。

三、 委任董事

本行宣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谷澍先生獲重選為本行執行董事，其新一屆執行董
事的任期自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開始計算。曹利群女士和馮衛東先生獲
選為本行非執行董事，其非執行董事的任職資格尚需報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
員會（「銀保監會」）核准，任期分別自銀保監會核准之日起計算。關於谷澍先生的
簡歷請參閱本行日期為2019年9月26日的通函。關於曹利群女士和馮衛東先生的簡
歷請參閱本行日期為2019年11月7日的補充通函。

1 單獨或合計持有本行股份低於5%（不含）A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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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律師見證

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蘇崢律師和王寧律師出席並見證了臨時股東大會，出具了
法律意見書，認為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召集人
資格、臨時提案的提案人資格以及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序等相關事項符合《中華
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大會
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結果合
法有效。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北京
2019年11月22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四清先生、谷澍先生和胡浩先生；非執行董事葉東海先生、 

鄭福清先生、梅迎春女士、董軾先生和盧永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定邦先生、楊紹信先生、希拉‧C‧貝爾女士、 

沈思先生、努特‧韋林克先生和胡祖六先生。


